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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22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年春季学期退役士兵

国家助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做好 2022 年春季学期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的评定工作，

充分激励我校退役士兵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促进学生健康成

长与全面发展，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

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《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（财教[2021]310 号）《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全

面做好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退役军人部发

[2021]53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 2022 年春季学期退役士兵国家助

学金评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定原则

（一）评定对象：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（借读生除外）。

（二）资助标准：按照每人每年 3300 元（秋季、春季学期

各 1650 元）的标准进行资助。

（三）退役士兵若存在退学、休学和受到处分等不能再获

得助学金的情况，须中止其评定和发放国家助学金，具体核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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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单及事由需附书面说明。

（四）退役士兵按照相关标准享受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，

原则上不再参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金评定。一经查出，

一律取消受助资格并给予其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各学院资助专管员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，积极宣传

资助政策，确保每一位退役士兵都熟悉申报程序和方式。

（二）退役士兵自行申请。申请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的学

生，需填写《普通高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，并附身份证、学

生证、入伍通知书及退役证复印件（印在一张 A4 纸并标注联系

电话）。本项助学金由学生自愿申请，逾期未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
（三）学院公示。将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推荐

名单在学院公示，无异议后将相关材料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各学院要将举报邮箱和电话及时公布。

（四）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申请学生名

单及有关材料进行复查，在全校公示无异议后，提请学校退役

士兵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组审定，审定结果及有关材料上

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批准。

（五）学校审核发放。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对全校发放名册审核后进行公示，无异议后报学校审批并统

一发放到学生账户，具体发放时间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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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上报及存档材料

（一）汇总表。学院领导签字并盖章的附件 1、2 纸质版及

电子版，各班级报送学院的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发放名册由学

院留档备查。

（二）受助学生材料。每位退役士兵需交《普通高校国家

助学金申请表》纸质版和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入伍通知书及退役

证复印件（印在一张 A4 纸并标注联系电话）。

（三）公示证明材料（加盖学院公章）。

以上材料由学院资助专管员提交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学生资

助管理中心审核， 电子版材料以“XX 学院 2022 年春季学期退

役士兵国家助学金上报材料”命名，用 U 盘拷贝，与纸质版材

料同时提交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兜底资助。各学院务必高度重视此项工

作，按照通知要求严格审核发放学生信息。

（二）严格要求，认真组织。国家助学金评审、发放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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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过程监督、管理，如学生在申请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

学校将随时取消其资格，并给予其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促进公平。各学院须畅通信息反馈渠道，

保证让每一位学生都清楚举报电话和邮箱。发现问题应立即解

决，确保评审结果无异议，切实维护我校国家助学金评选的公

平环境。

（四）确保精准，按时报送。各学院务必于 5 月 5 日前向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报送准确材料。逾期未报

视为自动放弃。

举报电话：0357—2051035 举报邮箱：sxnuxsc@163.com

附件 1：2022 年春季学期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受助名单

附件 2：补报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受助名单（自 2019 年秋

季学期起）

附件 3：各学院资助专管员联系方式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


